关于《福建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

实施细则 》修订情况的说明

省工信厅

（2026年4月）

修订理由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企业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今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出台《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确保与《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加强衔接，省工信厅组织对《福建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进行修订，通过明确工作职责、优化组织申报、严格审核认定等，进一步加强我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持续擦亮专精特新“金字招牌”。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扩大培育范围。对照《管理办法》，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纳入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范围，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共同作为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统称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即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增列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申报主体。

（二）明确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厦门市工信局及其他设区市工信局关于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工作职责，规定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协助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服务工作。同时规定县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在推荐优质中小企业过程中，需承担审核、实地核查等职责。

（三）统一认定标准。按照《管理办法》关于全国统一认定标准要求，取消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中我省自主设定的15分特色化指标，实现优质中小企业认定标准与全国保持一致。

（四）优化组织申报。明确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采取常年开放申报、分批评价的方式，实践中每年开展不少于两次组织申报。同时规定在推荐申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省工信厅需组织“双随机”专家评审、实地核查和公示，确保推荐企业质量。

（五）严格审核认定。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夯基提质行动的通知》要求，规定全省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持续完善审核认定流程，鼓励合规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企业营业收入、研发费用等关键指标加强交叉审核，坚决防范申报材料包装造假现象。

    （六）加强动态管理。要求全省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持续提高优质中小企业发展质量。明确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效期均为三年，企业只需按照自身所获得最高一级称号参加复核，对最高一级称号复核不通过的，转入下一级称号开展复核，落实减轻企业负担要求。

（七）强化培育服务。要求全省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照《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试行）》，坚持质量为先，分类分层开展培育服务，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优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福建省优质中小企业管理平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培育平台做好数据对接，完善全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建设运维，开展企业赋能服务活动。

三、《实施细则》修订后的主要框架

《实施细则》修订后共五章三十条。

第一章为总则，共五条，主要明确了《实施细则》依据、优质中小企业定义、层级组成、梯度培育工作的原则。

第二章为评价和认定，共八条，主要明确了优质中小企业申报基本条件、认定标准、组织方式、申报流程等。

第三章为动态管理，共七条，主要明确各认定层级的优质中小企业资质有效期限、到期复核、信息更新、重大变更要求等。

第四章为培育服务，共六条，主要明确加强分层分类服务、健全服务企业体系建设、企业权益保护等。

第五章为附则，共四条，主要明确“双随机”名词解释、文件解释权等。



